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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车路云一体化 路侧智能系统技术要求》编制

说明

一、工作简况

（一）任务来源

2024年 6月，广东省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（以下简称“创

新中心”）牵头向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制定广州市地方标

准《车路云一体化 路侧智能系统技术要求》。2024年 8月，《广

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公示 2024年广州市地方标准拟立项项

目的通告》批准由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提出并归口，广东省智

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有限公司、广州高新兴网联科技有限公司、

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车城网（广州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、

广州市智慧城市投资运营有限公司起草本地方标准。

（二）制定背景

2024 年 1 月，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公安部、自然资源部、住

房和城乡建设部和交通运输部联合发布《关于开展智能网联汽车

“车路云一体化”应用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，九大试点内容的第（六）

条提出要：完善标准及测试评价体系，推动跨行业跨区域联合标

准研究，建设完善智能网联汽车“车路云一体化”以及智能交通、

车辆智能管理、基础地图等标准体系，支撑智能化路侧基础设施、

云控基础平台建设，以及相应的高精度地图应用试点和道路环境

标准化认定。

https://scjgj.gz.gov.cn/zwdt/tzgg/content/post_9824832.html
https://scjgj.gz.gov.cn/zwdt/tzgg/content/post_9824832.html
https://scjgj.gz.gov.cn/zwdt/tzgg/content/post_9824832.html
https://www.gov.cn/zhengce/zhengceku/202401/content_6926711.htm
https://www.gov.cn/zhengce/zhengceku/202401/content_6926711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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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 7 月，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公安部、自然资源部、住

房和城乡建设部和交通运输部等五部门发布《关于公布智能网联

汽车“车路云一体化”应用试点城市名单的通知》，确定广州市

成功入选“智能网联汽车“车路云一体化”应用试点城市名单”。

为贯彻落实智能网联汽车“车路云一体化”应用试点工作“完善

标准”的相关要求，正式启动本项标准的研制工作。

（三）起草过程

1.成立工作小组

在向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制定申请的同时，创新中心

组织广州高新兴网联科技有限公司、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

车城网（广州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、广州市智慧城市投资运营有

限公司等起草单位召开启动会议，宣布正式成立专项工作小组，

明确内容分工、时间计划和资源投入，特别要求每家单位至少安

排一名技术工程师负责本项标准编制，并指定日常工作对接人。

2.征集参编单位

为汇聚更加磅礴的产业力量，确保标准成果被业界广泛认可，

工作小组依托广州车路协同产业创新联盟（以下简称“联盟”），

向行业内知名企业、广州本地重要参建单位等发出参编邀请，初

稿评审阶段已确认有 20家单位参与本项标准研究制定。

3.参考资料收集

2024 年 6 月，工作小组集中梳理了智能网联汽车、车路云

一体化、自动驾驶、车路协同、智慧交通、智慧道路等相关材料，

包括政策文件、法律法规、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、企

https://www.gov.cn/zhengce/zhengceku/202407/content_6965771.htm
https://www.gov.cn/zhengce/zhengceku/202407/content_6965771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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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技术资料等各类文件，了解路侧智能系统建设现状与存在问题，

为找准标准编制方向提供参考思路。

4.标准框架编制

2024 年 7 月初，在对前期收集资料的分析研究基础上，工

作小组编制了标准框架，并依托联盟对框架的完整性、合理性、

表述准确性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，确保标准框架科学易用。

5.内容起草阶段

2024 年 7 月中旬至 8 月中旬，创新中心将研讨审定的标准

框架分发给各参编单位，各单位独立完成本专业领域内容的编制，

最后由创新中心汇总整合为初稿文件。

6.初稿研讨阶段

2024年 8月底，创新中心依托联盟召开《车路云一体化 路

侧智能系统技术要求》线下初稿评审会，会上逐章逐条核对初稿

内容，就指代名称、技术形式、参数要求等存在不同意见的方面

展开讨论并商定处理策略。

7.细化完善阶段

2024 年 9 月，创新中心根据初稿评审会的意见进行标准内

容修改完善后，以书面形式再次征求了参编单位意见，并结合各

单位书面反馈意见对标准文件二次精修。

二、编制原则、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

（一）编制原则

1.规范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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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格按照 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：标

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要求进行编制。

2.一致性

遵循国家、广东省、广州市有关政策、法规要求，与国家标

准、行业规范等保持一致。

3.适用性

本标准的编写充分考虑了广州市智能网联汽车“车路云一体

化”建设实际，从集约的角度选择最佳方案，力求标准可落地。

4.经济性

本标准主张“适度先进、经济高效”，反对贪好求全、罔顾

经济现实的急功近利思路，对设备选型等给出了立场明确的导向。

（二）主要内容

本标准规定了《车路云一体化 路侧智能系统技术要求》的

范围、规范性引用文件、术语和定义、缩略语、路侧智能系统构

成、一般规定、数据采集设备技术要求、路侧通信设备技术要求、

边缘计算设备技术要求、道路交通管理与控制设备技术要求、信

息发布设备技术要求、前端数据的管理与分发，共计 12方面：

1.范围

该部分规定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。

2.规范性引用文件

该部分列出了本标准引用和重点遵照的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

及地方标准。

3.术语和定义



— 5 —

该部分对本标准重点使用的术语和定义作了摘录。

4.缩略语

该部分对本标准重点使用的业内缩略语作了定义。

5.路侧智能系统构成

该部分明确了路侧智能系统的建设目标、服务对象、关键设

备、交互架构等内容。

6.一般规定

该部分对通用要求、安装要求、运维管理要求等作出了规定。

7.数据采集设备技术要求

该部分对视频检测器、毫米波雷达、激光雷达、公路气象监

测设备等提出了技术要求，并就采集点设置、设备安装部署、综

合要求等作出规定。

8.路侧通信设备技术要求

该部分对路侧通信设备提出功能、性能、设置等要求。

9.边缘计算设备技术要求

该部分对边缘计算设备提出功能、性能、设置等要求。

10.道路交通管理与控制设备技术要求

该部分就道路交通管理与控制设备提出技术要求。

11.信息发布设备技术要求

该部分对信息发布设备提出功能、性能、设置、数据等要求。

12.前端数据的管理与分发

该部分对前端数据的管理、质量控制、分发等提出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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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确定依据

本标准按照 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：

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要求进行编制，主要参考了：

GB 14886—2016 道路交通信号灯设置与安装规范

GB 25280—2016 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机

GB/T 20609—2023 交通信息采集 微波交通流检测器

GB/T 21255—2019 机动车测速仪

GB/T 23828—2023 高速公路 LED可变信息标志

GB/T 24726—2021 交通信息采集 视频交通流检测器

GB/T 26771—2011 微波交通流检测器的设置

GB/T 28789—2012 视频交通事件检测器

GB/T 29103—2012 道路交通信息服务 通过可变情报板发

布的交通信息

GB/T 30147—2013 安防监控视频实时智能分析设备技术要

求

GB/T 33697—2017 公路交通气象监测设施技术要求

GA/T 484—2018 LED道路交通诱导可变信息标志

GA/T 489—2016 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机安装规范

GA/T 496—2014 闯红灯自动记录系统通用技术条件

GA/T 497—2016 道路车辆智能监测记录系统通用技术条件

GA/T 832—2014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图像取证技术规范

GA/T 833—2016 机动车号牌图像自动识别技术规范

GA/T 959—2011 机动车区间测速技术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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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A/T 1426—2017 机动车违法停车自动记录系统通用技术

条件

J/TG B01—2014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

JT/T 325—2018 营运客车类型划分及等级评定

JT/T 489—2019 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车型分类

YD/T 3340—2018 基于 LTE 的车联网无线通信技术空中接

口技术要求

YD/T 3400—2018 基于 LTE 的车联网无线通信技术总体技

术要求

YD/T 3755—2020 基于LTE的车联网无线通信技术 支持直

连通信的路侧设备技术要求

DB32/T 4192—2021 车路协同路侧设施设置指南

DB4401/T 160—2022 基于智慧灯杆的道路车辆数据接口技

术规范

三、项目涉及技术在广州市的基本情况

广州市智能网联汽车路侧智能系统已在番禺、黄埔、南沙、

花都、海珠、南沙等区建设落地的工作基础，涉及技术应用如下：

（一）路侧感知

目前路侧感知以多类型设备融合方案为主，实际项目采用的

主流的感知设备包括：视频采集器（枪机、球机、鱼眼）、毫米

波雷达、激光雷达等。

（二）路侧通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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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几年广州车联网相关项目路侧通信建设内容以安装路

侧通信单元（RSU）为主，目前全市落地部署的 RSU数量超过

400台，品牌涉及高新兴、星云互联、大唐高鸿、金溢科技、华

砺智行等多个业内头部厂商。

（三）边缘计算

边缘计算是近些年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路侧智能系统建设常

用的技术，一般是在路侧安装边缘计算单元（MEC）实现计算

的去中心化，降低通信传输压力，提高整体实时性，该技术在番

禺、黄埔、南沙、花都、海珠、南沙等各个建成区都有应用。

（四）交通信号控制

交通信号控制设备以交警建设为主，智能网联汽车路侧智能

系统致力于实现与交通信号设备数据互通，目前许多项目通过加

装信号学习机的形式获取交通控制信息，未来“车路云一体化”

建设希望能通过平台间对接或设备间直接对接方式交互信息。

（五）信息发布

交通信息发布设备目前以交警、交通局等单位建设的可变信

息标志（如 LED屏）为主，向人类驾驶人提供信息指引。对机

器驾驶人而言，无线传输的信息发布将是更友好的方式。

四、项目的目的和意义

（一）目的

1.指导建设

通过制定路侧智能系统技术要求，指导广州市“车路云一体

化”试点工作路侧建设规范有序开展，减轻统筹压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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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深度互通

广州市“车路云一体化”试点要求整合智慧交通、智慧城市

等相关需求，实现与交警、交通、住建等信息化平台数据互通。

从路侧设备层面，也应做到一套设备感知数据多部门复用。

（二）意义

1.高效集约

通过对路侧智能设备建设要求的标准化，降低因厂商技术差

异造成的对接协调成本。强调设备的“一机多用”，重视对不同

用户的需求整合，实现广州市“车路云一体化”的集约建设。

2.产业促进

智能网联汽车“车路云一体化”产业尚处于培育促进期，有

必要对发展过程中好的经验做法及时总结并形成规范性要求，推

动整个行业向好向上迈进。

五、与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标准的关系

本标准严格遵循国内道路交通、市政建设等法律法规要求，

高度整合道路交通信息采集、交通违法监测、交通气象监测、交

通信息发布、直连无线通信等各类国标行标，积极借鉴其他地市

相关标准的编制经验，紧扣广州市“车路云一体化”建设需求，

最终形成具有广州特色的地方标准，服务广州车路云外场建设。

六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、结果和依据

（一）重大分歧意见

针对“6.1.6防护水平 a）防尘防水：≥IP67@外置（安装在

箱体外）设备；≥IP55@内置（安装在箱体内）设备”一条，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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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参编单位建议将“≥IP55@内置（安装在箱体内）设备”的要

求更改为“≥IP4X@内置（安装在箱体内）设备”，理由是“出

于散热等考虑，安装于箱体内设备的防护水平业内普遍是 IP4X”。

（二）分歧处理结果及依据

结果：经会上磋商，维持“≥IP55@内置（安装在箱体内）

设备”的要求不变。

依据：首先，放宽对安装于箱体内设备的 IP防护水平要求，

虽然有利于解决设备工作期间的散热问题，但将导致运维阶段设

备积灰、浸水等风险增加，加重了运维成本和难度。其次，不能

以业内普遍水平作为拒绝满足适度拔高标准的理由，标准本身带

有引领性，需针对现实问题适度提高要求以促进整个行业进步。

最后，标准所提的技术要求应能指导项目实施过程中就设备选择、

安装部署、运行维护等发挥积极作用，带有一定“择优”性。

七、实施广州市地方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

（一）加强宣贯和培训

标准发布后建议在官方网站、社交媒体平台等进行推文宣传，

组织相关单位开展培训工作，加深对贯彻标准的认识和理解。

（二）重视反馈

在标准实施阶段，重视对标准使用意见的收集以及对外交流

经验的总结，并将收集的意见和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到主管部门，

以便及时修订完善本标准。

八、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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